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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人社规〔2023〕8号

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
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教育（体）局，各普通高等学

校：

为做好取消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后衔接工作，

更加便利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，根据《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公安部 国务院国资委〈关于做好取消普

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衔接工作的通知〉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23〕26号）、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

关于积极稳妥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的通知》（人

社厅发〔2023〕20号）等规定，现就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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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管理服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对高校毕业生档案的整理。各高校要加强对毕业

生档案的规范整理。档案应当包括学位学历材料、党团组织建

设中形成的材料、表彰奖励、涉纪涉法材料和其他材料等，具

体见《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目录》（见附件 1）。档案要务求完

整，如实反映学生在校现实表现情况，不得弄虚作假，不得故

意隐瞒。档案要按照毕业生档案目录顺序整理装订成册。有条

件的高校，可以按照《关于印发〈湖南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整

理工作标准〉、〈湖南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数字化扫描工作标

准〉的通知》（湘人服〔2021〕13号）要求，建立高校毕业生

数字化档案。

二、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档案保管过渡期制度。全省探索

实行统一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档案保管过渡期制度。对于暂未

就业，到非公单位、灵活就业及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，

根据高校毕业生意愿，转递至户籍地或就业创业地公共就业人

才服务机构（含教育行政部门的公共服务机构，以下同），或

按规定在高校保留两年。

三、进一步明确档案转递流程。取消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

证后，学生档案转递按照下列程序办理：学生填写档案转递申

请表（附件 2），高校档案管理部门根据学生填写的档案转递单

位填写档案转递通知单（附件 3），以机要通信、专人送取或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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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特快等给据邮件方式转递，严禁个人自带档案。

四、建立档案接收审查制度。各高校在交付档案时，要加

强审查，并附档案目录清单。各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加

强对已转递高校毕业生档案的审查，对不符合规范的档案，可

以要求各高校予以补正，并附《退档告知函》（附件 4）将档案

寄回高校档案管理机构。对符合规范条件的档案，各地公共就

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将档案保存信息告知高校毕业生，并告知服

务内容。

五、强化政策宣传。各市州要指导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、

高校大力开展档案政策宣介活动，用好用活门户网站、校园网、

政务服务信息平台以及“两微一端”等新媒体平台，讲清讲明高校

毕业生档案的功能作用、管理政策和办事流程，提升高校毕业

生档案意识。

六、创新提供公共服务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指

导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发挥服务中小企业的职能优势，配合

开展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政策、岗位信息推

送，组织开展专场招聘等，帮助其尽快实现就业创业。对组织

关系保留在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流动人才党组织的高校毕业

生党员，按照地方党委组织部门要求，加强教育培训和管理服

务工作。根据高校毕业生需求，及时做好档案转递接收、出具

证明材料、政审考察服务、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等工作，为高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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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流动发展提供良好服务。

七、加强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。各高校、各地公共就业人

才服务机构要加强档案的信息化建设，要免费为高校毕业生提

供档案查询等服务，及时向社会公布服务机构名录、联系方式、

查询渠道。

《湖南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一览表》可登录

湖 南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官 网 查 询 ， 网 址 ：

http://rst.hunan.gov.cn/rst/ztzl/rlzysc/202101/t20210105_14111608.

html。

《湖南省教育行政部门公共服务机构一览表》可登录湖南

省 教 育 政 务 网 官 网 查 询 ， 网 址 ：

http://xsc.gov.hnedu.cn/c/2023-07-10/1101889.shtml。

档案查询服务平台：智慧人社 APP；湖南省教育政务网

八、加强档案管理服务工作保障。各高校、各地公共就业

人才服务机构要向财政等部门报告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取消

后带来的档案管理需求剧增的客观实际，争取经费支持，确保

工作顺利开展，为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提供便利条件。各高校

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提供场地，建立学生档案保管中心，确

保高校毕业生档案安全。各高校、各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

要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，不断提升工作队伍的专业水

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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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贯彻落实本通知情况以及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

向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教育厅报告。

本通知自 2023年 7月 7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附件：1. 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目录

2. 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申请表

3. 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通知单

4. 退档告知函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教 育 厅

2023年 6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省人社厅流动管理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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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目录

姓名： 身份证号码：

（*号为档案接收确认关键性材料）

类号 材料名称
有无材料

勾选
备注

1 履历类材料

学生履历表

2 自传和思想类材料

自传

3 考核鉴定类材料

4 学历学位、职称、学术评鉴和教育培训类材料

4-1 学历学位材料

中学学籍卡

高中毕业生登记表或中专毕业生登记表

高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

学生登记表或学生学籍表

军训考核表

实习鉴定表

毕业论文成绩表

学历成绩表（专科、本科、硕士、博士）*

高校毕业生登记表（专科、本科、硕士、博士）*

毕业证书复印件

授予学位通知

学位证书复印件

学年鉴定表

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录取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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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申请材料

国外学历学位整套材料（仅限国外留学生）*

4-2
职业（任职）资格和评（聘）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

材料

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书（师范类）

4-3 反映科研学术水平材料

4-4 培训材料

类号 材料名称
有无材料

勾选
备注

5 政审、审计和审核类材料

6 党、团类材料（仅限团员、预备党员和党员）

入团志愿书

入团申请书

入党志愿书*
入党申请书*

入党转正申请书*

其他入团、入党相关材料

7 表彰奖励类材料

优秀学生干部登记表

优秀毕业生登记表

奖学金登记表

其他奖励登记表

8 违规违纪违法处理处分类材料

9 工资、任免、出国和会议代表类材料

9-1 工资材料

9-2 任免材料

9-3 出国（境）材料

9-4 参加会议的代表登记表等材料

10 其他可供组织参考的材料

体检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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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申请表

学校：

本人姓名： ，系 届 专

业毕业生，户籍地为： 省 市 （县市区）。

本人因以下第 项原因：

（1）到非公单位就业、灵活就业及自主创业的，档案转递

至就业创业地或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；

（2）暂未就业，档案存放到本学校，或转递至户籍地教育

行政部门公共服务机构、人社部门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。

现申请将档案：

存放毕业高校，同意两年后转递至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

务机构；

转递至教育行政部门公共服务机构

单位（机构）；

转递至人社部门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

单位（机构）。

特此申请。

学生本人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 邮箱：

年 月 日

（注：1.此表仅限将档案留存高校和公共人才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填写；2.档案转

递申请表一式两份，学校保存一份，档案内保存一份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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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告知书
转档字 号

届毕业生 ：

您的毕业生档案材料已于 年 月 日寄往 ，请

您适时与档案接收单位（机构）联系办理相关事宜。

经办人： 发件单位（盖章）

联系电话： 年 月 日

（此联高校填写，交由高校毕业生本人留存）

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通知单
转档字 号

：

兹将学校 届毕业生 （身份证号： ）

的档案材料转往贵处，请按档案所列目录清单查收，并将回执退回。

经办人： 发件单位（盖章）

联系电话： 年 月 日

姓名 生源地 联系电话 转递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
单位联系

电话

回执邮寄地址： 邮政编码：

（此联高校填写，放入高校毕业生档案）

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回执
：

你处于 年 月 日转来转档字号 号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

转递通知单所列同志档案材料共 卷已收到，现将回执退回，请查收。

经办人： 发件单位（盖章）

联系电话： 年 月 日

（此联档案机构填写，反馈高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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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退档告知函

（单位/存档机构）：

经阅档， 的人事档案内缺少以下材料，现将

人事档案退回。

1、

2、

3、

4、

5、

6、

请于档案转出 30日内补齐所缺材料，再次办理存档手续。

存档机构盖章

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
联系电话：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3年 7月 7日印发


